
光電系 111學年度 2學期書報演講時間表 

書報時間：每週一  下午 2：10-16：00 

書報地點：國際研究大樓 3 樓（國 IR3003 室） 

 

週

次 
日期 演     講     題     目 演講者 職稱 演講者單位 

1 2 月 13 日 
Chemically Stable Metal–Organic Frameworks for 

Electrochemical Applications 
龔仲偉 副教授 

國立成功大學

化學工程學系 

2 2 月 20 日 尚未提供 

駱安亞

(教職應

徵者） 

教授 
國立勤益科技

大學化材系 

3 2 月 27 日 228 和平紀念日    

4 3 月 6 日 
材料工程與創新之路 (Innovation of Materials 

Engineering) 
駱榮富 教授 

逢甲大學材料

科學與工程學

系 

5 3 月 13 日 
Hard X-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(HAXPES) 

and High Energy Resolution XAS (HERFD) 

applications on advanced materials 

廖彥發 副研究員 
國家同步輻射

研究中心 

6 3 月 20 日 應用於微波光子之通道濾波器開發 陳芷嫺 博士生 中山光電 

7 3 月 27 日 水系電池的挑戰與未來展望 陳雨澤 助理教授 

國立成功大學

材料科學及工

程學系 

8 4 月 3 日 清明節    

9 4 月 10 日 Advanced SiGeSn Technology for silicon photonics     張國恩 教授 
國立中正大學

機械工程學系 

10 4 月 17 日 5G 行動網路整合時頻同步之技術發展與應用 胡晉誠 
高級研究

員 

中華電信研究

院 

11 4 月 24 日  尚未提供 蘇泰安 總經理 
統一棒球隊股

份有限公司 

12 5 月 1 日 新穎光纖雷射源與相關應用 李穎玟 

教授 兼 

電資學院

副院長 

國立臺北科技

大學光電工程

學系 

13 5 月 8 日  尚未提供 簡文彬 總監 衛武營 

14 5月 15日         

15 5 月 22 日 
Fabrication of Smart Liquid Crystal Optical Devices 

Promoted by Polymeric Particles (暫定) 
劉俊彥 助理教授 

國立成功大學

材料科學與工

程學系 

16 5 月 29 日 

王璿森：以新型的有機共價框架材料作為飽和吸

收體產生超快脈衝雷射 

葉建宏：High Voltage FinFET 透過硼氟摻雜之可

靠度提升 

王璿森 

葉建宏 
博士生 中山光電 

17 6 月 5 日 自主安排課程 - - - 

18 6 月 12 日 自主安排課程 - - - 

 



111學年度第 2學期書報討論評分標準 

＊成績比例： 

 出席佔 70% 

 Q&A佔 30% 

＊書報心得計分方式說明: 

 心得報告系統開放時間：演講當日下午2：10～6：00。 

 每次出席均須撰寫心得報告至少100個字並於當天課後

繳交，未繳交視同缺席，亦不接受補繳。 

 心得報告請勿寫與演講主題無關之內容，如內容不符，

則系辦有權要求重寫或視同未繳交報告。 

 心得報告內容嚴禁抄襲、嚴禁複製各網路平台資料來

源，如經查證確認，該課程以不通過辦理，不得異議。 

 每週發問加5分計算，每週至多加分1次 

(發問者請將發問問題註明於報告表中，作為加分依據) 

 書報演講，每次上課點名，嚴禁代理簽名，如經查證

確認後，代理者與受代理者該課程以不通過辦理。 

＊書報請假說明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請特別注意 



 

國立中山大學學生請假申請單 

系所         班級 年    班 學號  

姓 名  

請假類別 
事假 病假 公假  喪假 

婚假 產假 生理假家庭照護假 其他       

請假事由   

請假日期 
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起 

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止 共    天，共    節 

請 假 期 間 課 目 名 稱 

月 / 日 課 目 名 稱 
任 課 教 師 
簽 章 

備 註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導 師 
 
 
 

系 主 任 
( 所 長 )  

 

期末考試期間請假請加會教務處，以利安排補考及成績結算相關事宜。 

教 務 處  

學生請假單申請核章流程： 

1.請假天數二日(含)以內:申請人→任課教師→簽核完畢請假單由學生自行保管。 

2.請假天數三日(含)以上檢具證明:申請人→任課教師→導師→系主任(所長) →簽核完畢請假單由學生

自行保管。 

 

   

 


